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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通知。2022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30，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宝胜会议中心 1号接待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实到董事 8 名，董事蔡临宁先生、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杨志勇先生和闻道才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

董事邵文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就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2 年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2 年三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 

公司根据目前经济环境、市场情况预期，计划对年产 20 万吨特种高分子电

缆材料项目的投资节奏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公司着力改造、完善现有生产设

备，提升生产效率。根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及后续规划，该项目即将部分投入使



用，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年产 20 万吨特种高分子电缆材料项目的预定完工

日期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延长，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

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杨志勇先生和闻道才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不涉及实施主体、投资内容、

投资用途等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我们一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

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或募集资金的使用进

度加快，公司将及时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不会用于非主营业务领域，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杨志勇先生和闻道才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用不超过人民币 3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抵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我们一致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